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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法案

《基本法》第六十二條第五款訂明，香港特別
行政區政府獲賦職權，擬定並提出法案、議案
及附屬法規。政府提出的法案稱為政府法案。

法案載列擬議的新法例或對現有法例的修訂建議，供立法會審議。在法例生效
前，必須獲得立法會通過；並經行政長官簽署和公布方能生效。

法案分為兩類:政府法案和議員法案。

議員法案

雖然大部分法案均為政府法案，但是立法會議
員亦可向立法會提出法案，而此類法案稱為議
員法案。根據《基本法》第七十四條，凡不涉
及公共開支、政治體制或政府運作的法案，可
由議員個別或聯名提出。至於涉及政府政策的
法案，議員在提出前必須得到行政長官的書面
同意。

法案刊登憲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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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	 根據《私人條例草案條例》（第69章）第2條所載的定義，“私人條例草案”指符合以下條件的條例草案：（a）主要是為個人、社團或 
	 法團的某些利益，而並非為公眾的利益，作出規定；及（b）並非政府法案 。
2	 公共法案與公共政策事宜有關，通常是一般性及影響公眾的法案。

向立法會提交法案的程序

法案需要通過以下程序，方可提交立法會 :

政府法案 議員法案

諮詢 倘若政府為實施某項政策而有意提
出新增法律或修改現有法律，相關
的政策局通常會諮詢立法會的有關
事務委員會，以及因實施有關法案
而 可 能 受 到 影 響 的 各 方 （ 包 括 公
眾）。

議員在提交法案前，須事先就該法
案的擬稿諮詢立法會的有關事務委
員會，並可諮詢會受法案影響的各
方。

草擬法律 政策局經考慮諮詢期間所接獲的意
見後，會向律政司發出法律草擬指
示，要求律政司把有關建議草擬成
為法案。有關法案繼而會提交予行
政會議。

擬提交法案的議員須負責有關法案
的草擬工作。議員法案須有由律政
司法律草擬專員簽發的證明書，證
明該法案符合《香港特別行政區立
法 會 議 事 規 則 》 對 法 案 格 式 的 規
定及香港法例的一般格式，方可提
交。

提交法案 •	 行 政 長 官 在 參 照 行 政 會 議 的 意
見 ， 並 決 定 向 立 法 會 提 交 法 案
後，政府將表明有意提交法案的
預告送交立法會秘書。

•	 立 法 會 秘 書 接 獲 擬 提 交 的 法 案
後，會安排在憲報刊登該法案全
文及摘要說明。

•	 有關的議員可將表明有意提交法
案的預告送交立法會秘書。

•	 法案如屬“私人條例草案” 1，提交
的議員須在憲報連續兩期刊登有
關法案，並在本港每日出版的中
英文報章各一份分別刊登廣告兩
次，就該法案作出預告。至於有
關公眾的公共法案2，立法會秘書
會安排在憲報刊登法案全文及摘
要說明。

•	 立法會主席會裁定該議員法案可
否向立法會提出。

進一步參考：
立法會小百科  第4號 - 立法會秘書
立法會小百科  第7號 - 如何制定法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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